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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1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2013-006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基发展 股票代码 0005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烯碳新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家庆 戴子凡 

电话 024-22903598 024-22903598 

传真 024-22921377 024-22921377 

电子信箱 yjzq@ingin.com.cn yjzq@ingi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636,829,772.18 666,658,989.66 -4.47% 470,177,32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230,083.99 42,458,336.19 55.99% 32,962,03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2,785,062.07 39,433,971.62 33.86% 25,822,19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9,057,792.16 234,511,879.17 -2.33% -60,819,71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 2.65% 1.35% 2.11%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3,314,651,843.09 3,847,890,762.00 -13.86% 3,501,384,04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87,099,880.49 1,620,869,796.50 4.09% 1,578,411,460.31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6,9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137,08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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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3% 169,009,267  质押 169,009,267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 1 号 
其他 4.51% 52,088,172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66% 19,200,000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45% 16,750,000    

杨雁飞 境内自然人 1.07% 12,317,576    

杜志军 境内自然人 0.86% 9,987,881    

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5,601,960  冻结 1,000,000 

曹益华 境内自然人 0.44% 5,080,000    

马金坤 境内自然人 0.42% 4,869,615    

吴毓斌 境内自然人 0.39% 4,472,1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杨雁飞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317576 股，股东杜志军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 8273181 股，股东曹益华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080000 股，股东马金坤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869615 股，股东吴毓斌通过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471433 股。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度公司实质性完成了战略转型，从房地产业转向烯碳新材料产业，实现了烯碳新材料的全产业集群布局，同时

制订了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 

根据公司烯碳产业集群的布局规划，公司旗下产品包括：资源类的基础产品，应用类的拳头产品，以及科技类的前沿

产品。2013年公司将战略重点放在奠定烯碳基础产品上，通过（1）置入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40%股权，（2）置入奥宇集

团有限公司51%股权和黑龙江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51%股权，（3）投资参股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

司这三项战略部署，基本完成了石墨碳、耐火碳和活性碳之基础产品布局。 

2013年11月起，公司开始筹备定向增发，拟重点投资促进“纳米活性碳增效肥”、“重油助燃减排碳基活化剂”两大应用

类拳头产品的发展，同时投资设立烯碳新材料研究院，加快石墨烯、纳米碳等前沿产品的开发。 

公司于2014年1月正式更名为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烯碳新材”。这标志着公司成功将主业从持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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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房地产业战略转移到烯碳新材料产业中来，主要表现为：（1）业绩持续增长，增幅均超过50%；（2）从政策限制产

业转到了国家战略新兴产业；（3）新的发展战略采取产业链集群布局，符合烯碳新材料的产业特点。 

当然，公司进入新的产业必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董事会和公司全体员工已充分认识到困难所在，并做好充足的应对

措施，坚信在石墨烯等世界公认最优新材料技术指引下，公司能够在国家新材料战略指引下打造出一个崭新的烯碳材料板块。 

公司新的主营业务是：石墨类产品、石墨烯及纳米碳、碳素类产品、耐火材料、活性碳类产品、烯碳新材料、稀土碳基

复合材料、矿产品、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烯碳新材料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3,682.9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5%；实现净利润6,623 万元，比上年增长56%。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材料产品销售及房地产销售，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通过资产

置换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即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和鸡东奥宇石墨烯碳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实现的净利润大幅度超出置

出资产，即银基发展（上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上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2012年公司对积极实施业务优化调整和战略转型进行了披露，并在本年度内取得实质性进展：置出银基发展（上海）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置入菱镁矿开采及镁碳耐火材料深加工以及烯碳石墨深加工的资产和股权。同时开展新产业公司的

投后管理工作，加强规范，提升管理，导入战略，开拓经营。 

（1）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2013年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全年生产2377.75吨REO，完成计划的118.88%，

各种规格产品质量合格，没有客户因为产品质量而退货。2013年度，完成销售收入39,791万元，比上年增长20%，实现净利

润1,387万元，比上年下降30%。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大幅度下滑，且稀土固体废渣回收再利用项目未

能投产。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输入资源、导入战略积极扶持丽港公司发展，并在连云港市开拓经营环境拓展碳新材料产业经营

领域，连云港碳新材料产业园已建成完工，新成立银基烯碳科技有限公司和烯碳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已落户在产业园内。

公司正在积极开展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先后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常州

大学等国内在稀土应用、介孔活性碳、石墨烯研究前沿的科研单位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实现了产、学、研、用相结合。 

目前公司已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先后开发了农业种植、土壤修复和养殖业应用的纳米碳液、碳粉，节

能减排的重油改性助燃剂，硝铵复合肥抗暴剂等新产品，现处于后期试验阶段及市场推广阶段，其中高效农业系列产品、节

能减排系列产品已经小规模量产，并在区域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上述产品均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2）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2013年5月，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取得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海城三岩作为

国内菱镁矿开采及深加工的龙头企业之一，拥有矿产资源，经营稳定。在整个行业需求及价格低迷的情况下，公司调整产品

策略，在提高产品档次、扩大规模、增加细分品种的同时，注重科技研发，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公司与辽宁科技大学签订了

技术服务协议。公司还在确保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多开采优质矿石、生产高纯镁砂等，以提高效益为原则，降低单位生

产成本，提升总体销量，实现利润总量最大化，并重点扩大优质客户群，与各大钢厂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与鞍钢、本

钢、马钢等形成供销联合体。报告期内，海城三岩实现营业收入25,097万元，净利润4,717万元，同比增长107%。 

（3）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2013年8月，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取得奥

宇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和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51%股权，奥宇集团和奥宇深加工作为黑龙江当地石墨产业的龙头企业

之一，地处中国最大石墨产品供应基地，是国家科技部批准的“石墨行业技术创新联盟”责任单位、2013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

目单位和黑龙江石墨协会理事长单位，拥有石墨产业资源、技术、市场及政策的整合优势，将为公司转向碳基新材料产业奠

定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尽管石墨行业的生产经营受国内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销售市场发生了波动，但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

力下，通过加强市场调研，精心组织生产和销售网络等有效措施，较好地完成了经营计划。2013年6-12月，奥宇集团有限公

司和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共计完成销售收入8,639万元，实现净利润2,025万元。 

（4）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银基置业开发的沈阳银河丽湾定位于中高端非普通住宅项目，受行业调控影响较大。报

告期内，公司从配套园区环境、控制经营成本等方面入手,强化项目管理，提升产品品质，加快销售进度，盘活存量资产。

报告期内，沈阳银河丽湾项目实现销售17,714万元，净利润3,20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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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参股的沈阳凯宾斯基饭店实现营业收入1.17亿元，继续蝉联由业界权威TRIPADVISOR颁发

的“2013-2014年卓越奖”，同时获“沈阳最优商务酒店”、“中国百佳酒店”荣誉称号。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①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本期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北京银新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设立宁

波杭州湾新区炭基新材料有限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与海城市镁和贸易有限公司、鑫宇密封材料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完成后，本期将海城市镁兴贸易有限公司、鸡东奥

宇烯碳石墨投资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②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的被投资企业 

公司资产置换完成后，通过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石墨”）、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宇深加工”）51%的股权，因公司对奥宇石墨、奥宇深加工尚

未形成实质性控制，本期不纳入合并范围。 

③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公司本期将银基发展（上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城三岩镁金科技有限公司1-5月份损益纳入合并报表。 

2013年5月沈阳银基房地产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工商注销登记手续，故本期间将其1-5月份损益纳入合并报表。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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